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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制度保障导盲犬顺利上公交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挂着吊瓶上课，让生命教育苍白无力

一张“高中老师挂吊瓶上
课”的照片在朋友圈刷屏。照片
中的老师是襄阳某中学的一位
高三班主任。刷屏的背后自然
是满满的感动，几乎所有的人
都被这位带病工作的老师感动
了。

在很多人抱怨校园越来越
功利化、庸俗化的时候，这位挂
着吊瓶上课的老师确实像一股
清流，刷新了很多人对教育和
学校的看法。其实，敬业的老师
从来都不是少数，我们的身边
也不乏这样的榜样。他们对学

生充满爱心，对工作满怀热情，
主动加班、带病工作也并非要
秀给谁看，而是不如此不能心
安。就像襄阳的这位老师，他原
本在学校附近诊所打点滴，考
虑到第二天就要月考了，担心
学生自习时间有问题需要解
答，就把吊瓶带到教室来了。对
于老师这种“身不由己”的带病
工作，我们自然是由衷地敬佩，
但是在敬佩之余也希望这位老
师能跳出分数看教育，以身作
则教学生热爱生命。

对高三学生来说，月考固
然重要，但是月考并不是决战，
还需要学生和老师保持平常
心。如果一场无关大局的月考
都需要班主任挂着吊瓶来辅

导，那么，学生又如何能摆平心
态？高三备考，大多数学生已经
是弓满弦张，老师适度放松一
下未必就砸了锅。此时班主任
挂着吊瓶到教室，不仅让学生
心酸到久久不能平静，更在无
形中给学生施加了心理压力，
那就是为了高考就得破釜沉
舟，豁出一切，否则身后没有退
路。原本就紧张的备考生活只
能越绷越紧。

挂着吊瓶备考的励志教育
能有多大效果，只能留到高考
去检验了。现在更值得关注的
是，生命教育如何体现在老师
的一言一行中。有了健康的身
体才能更好地学习和工作，每
个老师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也会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但
是事实证明，这种生命教育
在 很 多 学 校 都 是 苍 白 无 力
的，学生因为没考好或者没
完成作业而自戕自残的悲剧
在各地时有发生。究其根源，
就是生命教育没有入脑入心，
很多学生把学习看得比生命还
重要。

古人说“以身教者从，以言
教者讼”，生命教育尤其需要老
师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一言一
行教会学生如何爱惜自己的身
体。老师生病发烧了，就应该大
大方方地告诉学生，身体比工
作更重要，我需要治疗或者休
息，必须离开你们一段时间。与
挂着吊瓶来上课相比，这种“惜

命如金”的言行或许不会被人
在朋友圈里刷屏，但它让生命
教育更生动鲜活，让学生深刻
认识到珍惜生命不是随口一
说，需要身体力行。以后学生遇
到类似问题，也会先想到老师
当初是如何示范的。

尽管高考成败会影响到学
生前途，但接受教育的目的绝
不是为了考上名牌大学，教育
的终极目标是成全每一个生
命，让每一个生命更美好。希望
更多敬业爱岗的老师们能跳出
应试教育的羁绊，以更大的视
野看待考试，以更大的胸怀看
待生命。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葛评论员观察

今年8月，聊城迎来了第一
只持有工作证明的导盲犬“奥
斯卡”。但当“奥斯卡”的主人携
带它乘坐公交时，却屡屡遭到
拒绝。

导盲犬出行难，意味着盲
人出行更难，接纳导盲犬，实是
尊重盲人的权利。如果它们被
排斥、被不当限制，则说明盲人
被歧视、被不当限制。新闻中看
似微小的个案，考验着我们对
待残疾人的态度，考验着整个

城市的文明程度。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高

低，不仅在于其GDP有多高，还
要看它如何对待弱势群体。我
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残疾人数
量自然也不少，遗憾的是，在一
些地方，重视和保障残疾人权
益的社会共识还没有完全形
成。以视障人士的遭遇为例，不
只是导盲犬出行经常受阻，就
连各地都有的盲道也经常被
占。曾有人发问，为什么我们为
身体障碍人士配备了如此多的
设施，却很少在城市生活中看
到他们使用的身影？答案不言
自明。当盲道被霸占，当导盲犬

上不了公交车，盲人如何走出
去？当歧视挥之不去，当合法权
益没有保障，盲人又怎能“看
见”多彩世界？

对残疾人能否温柔相待，
测量着一个社会的文明。要培
养全社会心系残疾人的共识，
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法律
是培养共识的最好工具。不过，
在法律法规层面，保障导盲犬
自由行等问题仍有两个问题亟
待解决。

第一，地方性法规不完善。
以“奥斯卡”的遭遇为例，早在
2012年，山东省就出台了《山东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保障法>办法》，其中明确规定，
盲人可以牵引导盲犬乘坐交通
工具和出入公共场所。但具体到
聊城，地方上没有出台相关政
策，公交公司也没有关于导盲犬
的明文规定。所以，当面对导盲
犬问题时，便变得“手足无措”，
只能靠驾驶员的理解进行处理，
视障人士和导盲犬在现实中也
因此遭遇到不少阻力和麻烦。

第二，违法成本过低。尽管
山东省明确出台条例规定了

“盲人可以牵引导盲犬乘坐交
通工具和出入公共场所”，但是
该条例在法律责任部分对违反
此规定者没有相应的问责或处

罚条款，在违法成本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的情况下，出现导盲
犬搭乘公交车被拒绝的现象也
就不奇怪了。

如今，针对残疾人无障碍
出行、参与社会等基本权益，山
东省残联将制定相关细则，预
计在年底出台。有细则出台，固
然值得欣喜，但需要指出的是，
这只是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
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地方相
关部门和企业要主动作为，在
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制定出适
合自身情况的明文规定，用制
度来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将对残疾人的关怀落到实处。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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